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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
摘要：

• 2020年9月7日，国务院批准《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其中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北京打造全国服务业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的国家级示范区。

背景

北京服务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逐渐构建起以服务业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结构。早在2015年，北京就已经成为全国

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为了更好地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国务院在《工作方案》中明确支

持北京市深化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成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工作方案》将分为两个阶段实施。到2025年，基本健全以贸易便利、投资便利为重点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制度体系，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风险防控有力有效，为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更强

的示范引领；到2030年，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资金跨境流动便利、人才从业便利、运输往来便利和数据安

全有序流动，基本建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体系，服务业经济规模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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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工作方案》从深化服务业重点行业领域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在重点园区示范发展、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制

度创新体系、优化服务业开放发展的要素供给四个方面提出了26项具体工作任务。其中，如下税收优惠政策值得关注：

税收政策亮点 毕马威分析

• 开展公司型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试点。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公司型创投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在试点期限内，对符合条件的公
司型创投企业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企
业所得税，鼓励长期投资，个人股东从该企业取得的
股息红利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具体条件由财政
部、税务总局商有关部门确定。

• 此项优惠是对公司型创投企业的一项重大利好政策，可以有
效解决公司型创投企业现有双重征税问题，即取得的所得在
公司层面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将利润分配给个人股东时还需
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请关注毕马威稍后对这一优惠政策作出的深度解读。）

• 简化某些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对在京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
料等领域生产研发类规模以上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时，满足从业一年以上且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
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50%
条件的，实行“报备即批准”。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即可按规定享受所得税优惠等相关政策，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对发现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的按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

• 尽管未来在京从事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的
企业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满足一定研发费用占比条件就
可以享受“报备即批准”的优惠政策，但近年来，国家对于
高新技术企业的事后监管也正逐渐加强，对不符合条件的企
业的高新资格予以取消。企业应做好事前的梳理和准备，建
立完善的研发管理体系，以应对监管部门在认定后实施的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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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税收政策亮点 毕马威分析

• 给予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
研究在北京市特定区域实施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

• 目前具体的优惠政策还在研究阶段，尚未出台。但我们预计
会参考现有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为吸引高端人才
出台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针对在区
内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个人所
得税税负差额补贴，且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
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 提高技术转让所得税免税上限至2000万元。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定区域开展技术转让
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在试点期限内，将技术转让所
得免征额由5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适当放宽享受税
收优惠的技术转让范围和条件，具体由财政部、税务
总局商有关部门确定。

• 对有技术转让需求的企业来说，这是一项利好政策。企业需
关注政府部门后续出台的可享受优惠政策的技术转让范围和
条件，以确保合规地享受税收优惠。

目前上述政策的具体落地措施还未出台，我们建议企业密切关注政府部门的进一步规定。必要时亦可寻求专业机构的意见，

以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伍耀辉
北方区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T: +86 (10) 8553 3208
E: curtis.ng@kpmg.com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